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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，溧水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省、市农机主管部门的关心指导下，按照中央《关于印发<2021-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农办计财〔2021〕8号）和江苏省《关于印发<2021-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苏农机行〔2021〕13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通过区、镇两级农机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，通过广泛宣传、精心组织及扎实有效的工作，全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实施情况

2021年，全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际执行国补、省补共计348.251万元（包括超录部分），签订指标确认书167份，受益农户91户，共购置农机具197台（套）。其中：插秧机56台、轮式拖拉机42台、秸秆粉碎还田机3台、联合收割机16台、粮食烘干机3台（套）、施肥机11台、开沟机13台、植保机械1台、秧盘播种设备2台（套）等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 

为加强组织管理，确保全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按质、按量、按时完成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，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，区财政局、农业局成立了相应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宣传、补贴资金的协调统筹以及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具体实施。

实施过程

2021年，全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严格按照相省、市关文件要求，做到责任明确、程序规范、阳光操作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：

1、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为使全区广大农户及时、准确的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区、镇两级农机部门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标语、通告等形式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行广泛宣传，及时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原原本本的宣传到农户中，努力做到家喻户晓、人尽皆知。

2、严格政策，规范操作。

一是乡镇农机部门公开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。乡镇农机部门做好政策宣传，明确告知补贴对象应具备的资格条件。在购机者申请补贴资金结算时，对其资格审核。在进行资格审核时，不优亲厚友，不设置购机条件；不突破补贴对象资格条件的规定，超范围办理。在当地承包土地的外来人员须提供土地承包证明，购置设施农业、畜牧水产养殖机械的购机者须出具设施农业生产经营、畜牧水产养殖证明或承包证明。
    二是建立机具核实制度。区、镇两级农机、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比例，对补贴机具实际在位情况进行核实并建立机具核实台账，保存机具核实记录。实地检查时，积极推行“人机合一”拍照留档。对大中型机具，做到重点核实。按照牌证管理要求，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必须全部实行注册登记，纳入安全监管。 

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。将补贴政策内容、操作程序、补贴额一览表、经销商名单、资金规模、执行进度、举报电话以及购机者清册（不涉个人隐私部分）等信息在区农业局网站上公开，同时通过其他多种形式进行公布，使全社会广泛知晓，将农户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内容，公布到村。 

 四是严格执行公示制度。乡镇农机部门对补贴机具逐台核实后，将核实结果在镇和村公示无异议后，才能出具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紧紧抓住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规模的机遇，发挥好惠农政策的积极作用，努力推进我区农机化事业快速协调发展。为此，必须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以积极推进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的机具种类为重点，让广大农民朋友充分了解政策及补贴机具情况，提高自主选择适用机具的能力。

2、加强农机具需求预测，认真做好基层农户的购机需求统计工作，积极组织好国家补贴资金的申报工作，满足农民购机需求。

3、加强补贴机具跟踪管理、安全教育和技术指导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提高农机具使用效率。

4、加强对经销商售后服务的监督管理，满足购机农户对机具售后服务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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